评审标准
由运营管理工作会对递交的参选文件进行评审，不需要供应商现场汇报。采用综合评分法，满分为100分，具体评审标准如下：

	序号
	评审因素
	评分标准说明
	分值

	1
	信用要求
	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无行政处罚记录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得标准分值，否则不得分。
	15

	2
	资质、标书要求
	单位营业执照； 

标书满足排版规范，装订完好，业务介绍材料翔实，附件完整。
资质、标书要求针对性与可行性强，得15分；针对性与可行性较强得10分；针对性与可行性一般得5分；不满足需求或未提供不得分
	15

	3
	技术要求
	服务流程、管理措施合理、完备、有突出优势、可行性强；进度控制包括进度控制的内容、目标、依据、程序、方法、措施、难点要点分析及控制措施等合理完善、可满足服务要求。

技术要求针对性与可行性强，得20分；针对性与可行性较强得10分；针对性与可行性一般得5分；不满足需求或未提供不得分
	20

	4
	质量要求
	近三年，有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等服务经验，并可提供详细佐证材料，得5分；
近三年，有国家级奖励得5分；有省部级奖励得3分；其他级别奖励得1分。（奖励部分得分，按最高级别核算，不累计）
	20

	5
	人员要求
	供应商管理及执行人员拥有教育或相关领域从业背景，熟悉教学/会议内容开发、会议组织执行工作流程，具备良好的教学/会议实施经验，同时要求具备良好的团队协作和项目管理能力，确保服务质量和效率。
人员要求针对性与可行性强，得15分；针对性与可行性较强得10分；针对性与可行性一般得5分；不满足需求或未提供不得分 ；
	15

	6
	报价要求
	评标价格分数=（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15

（响应比选要求且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
	15

	合计
	100


